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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
（试行）

为规范淮安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评价工作，指导企业

技术中心编制申请和评价材料，根据《淮安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

认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制订本指南。

申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，根据《管理办法》和当年市

工信局通知要求，参照本指南编制申请材料。申请材料内容包括：

《淮安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》（见附件1）、评价表及

必要证明材料（见附件2）。

已认定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，每三年进行一次运行评价，参

照本指南编制评价材料。评价材料内容包括：《淮安市市级企业

技术中心工作总结》（见附件3）、评价表及必要证明材料（见

附件2）。



— 2—

附件 1

《淮安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》

编写提纲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（一）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情况。包括所有制性质、主要下

属企业，职工人数、企业总资产、资产负债率、银行信用等级、

市场销售、经营利润、主导产品及市场占有率等。

（二）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。结合产业链分布和企业

在同领域中的市场排位，分析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同领域市

场竞争优势，与国际、国内同领域企业相比所具有的规模和技术

优势。

（三）企业在本行业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。包括企业对行业

技术进步、结构调整、节能减排、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示

范和带动作用。

二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现状与成绩

（一）企业技术中心组织架构和运行体系建设。包括企业技

术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历程、组织架构；创新体系建设和运行机制，

包括组织管理体系建设、规章制度建立、研发项目组织管理机制、

研发经费管理机制、人才激励机制、内外部合作机制等。

（二）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资源整合情况。包括企业技术中心

技术带头人及创新团队建设情况、研发经费投入情况、研究开发

和实验基础条件建设情况、信息化建设情况等。

（三）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工作开展情况。包括重大产品

创新、工艺创新、商业模式创新、产学研合作、企业间合作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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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化研发活动等。

（四）企业技术中心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。形成的核心技术

及自主知识产权情况，重点介绍相关技术成果对企业核心产品研

发、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支撑作用，以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。

三、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和规划

（一）发展战略和规划。企业制定未来 5-10年技术创新发

展规划情况，及该战略对企业总体发展目标的支撑情况。

（二）重点举措。企业近期在技术创新方面拟实施的重点举

措，包括创新条件建设、创新人才集聚、重点研发项目部署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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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淮安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

一、评价数据表
企业名称 （加盖公章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所属行业 统计行业代码

营业 下属企业数量

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

技术中心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电子邮件 联系传真

企业网址 报告年度

通讯地址

序号 数据名称 单位 数据值

1 营业收入 万元

2 利润总额 万元

3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万元

4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

5 企业从业人员数 人

6 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 人

7 技术中心博士人数 人

8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聘专家人数 人月

9 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

9.1 其中：研发周期三年及以上的项目数 项

10 通过国家、省认证的研发平台数 个

11 通过淮安市认证的研发平台数 个

12 通过国家（国际组织）、省认证的实验室和检测机构数 个

13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

14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专利数 件

14.1 其中：发明专利数 件

15 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件

15.1 其中：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

16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、国家、行业和团体标准数 项

17 最近三年被列入省新技术新产品目录、通过省级鉴定的项目数 个

18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

19 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

20 获国家科技奖励项目数 项

21 获江苏省科技奖励项目数 项

企业负责人签字： 县（区）工信部门审核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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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：

1．企业名称：参评企业的名称需与企业公章一致。

2．统计行业代码：对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（GB/T4754-2017）》，填写

企业营业对应的统计“大类”（二位码）编号，如营业为“农副食品加工业”的企业，填

写“13”。

3．报告年度：指表中指标统计年度，时间范围从填写评价表的上一年1月1日至

12月31日；所有指标的填报时间范围，如无特殊说明，均为报告年度。

二、需提供的附件及证明材料

1．企业对报送资料真实性、完整性的承诺。

2．相关统计和财务报表。相关统计报表主要包括：加盖企

业公章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

（107-1表，国统字﹝2021﹞117号）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

位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表，国统字﹝2021﹞117

号）。相关财务报表主要包括：经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的企业资产

负债表、损益表（利润表）、现金流量表。大型企业集团应将与

企业营业相关下属企业（包括分公司、子公司和控股公司）的

107-1表、107-2表、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（利润表）、现金流量

表等进行合并填报。

3．评价指标的必要证明材料。主要包括：技术中心高级专

家、博士和外部专家、技术开发仪器设备、专利信息、主持和参

加制定的标准、国家级和省市认证的研发平台、实验室和检测机

构、参与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等方面的内容。

三、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

1. 营业收入：指报告年度内企业确认的销售商品、提供劳

务等营业的收入。根据会计“营业收入”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

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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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利润总额：指报告年度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

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，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。根

据会计“利润总额”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。

3. 研究与试验发展（简称“研发”）经费支出：指报告年度

内企业研发活动的经费支出合计，包括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

支出，当年形成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支出和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

的经费支出。证明材料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企业研发活动及相

关情况》表格。

4.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：指报告年度内企业内部直接参

加研发项目人员，以及研发活动的管理人员和直接服务的人员。

证明材料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名单。

5. 企业从业人员数：指报告年度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，

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。该指标不包括最后一

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，是在岗职

工、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。证明材料：企业年末从

业人员数证明。

6. 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：指全职在技术中心工作，获得

国家、部、省、市等政府部门认定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或者享受

国家、部、省、市专项津贴的专家数。拥有博士学位的技术中心

高级专家，不再统计博士人数。证明材料：专家资格证书，企业

年末在岗人员证明。

7. 技术中心博士人数：指全职在技术中心工作、获得博士

学位的人员数。在站博士后可以作为博士进行统计。证明材料：

博士学位证书，其中国（境）外的博士学位证书还需附教育部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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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，企业年末在岗人员

证明。

8.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聘专家人数：指来技术中

心从事研究、技术开发工作的具有较高科技开发能力的海内外专

家累计人月。最小统计单位为 0.5人月。证明材料：外聘专家人

月数汇总表。

9. 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：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当年立项并开

展研发（制）工作、以前年份立项仍继续进行研发（制）的研究

开发项目或课题。包括当年完成和年内研发工作已告失败的项

目。从研发项目类型看，包括新产品开发项目数、新技术开发项

目数、新工艺开发项目数、新服务开发项目数与基础研究项目数

之和。证明材料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》

表格。

9.1 研发周期三年以上的项目数：指研发周期不少于 36 个

月的研发项目数。

10. 通过国家、省、市认证研发平台数：指企业作为项目法

人承担建设、国家有关部门、江苏省政府有关部门归口管理且已

经获得批复的科技类、研究开发类平台数。证明材料：有关部门

的认定文件复印件。

11. 通过淮安市认证研发平台数：指企业作为项目法人承担

建设、淮安市政府有关部门归口管理且已经获得批复的科技类、

研究开发类平台数。证明材料：有关部门的认定文件复印件。

12. 通过国家（国际组织）、省认证的实验室和检测机构数：

指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国家部门或国际组织、江苏省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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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有关部门认证认可的，仍在有效期的实验室、检验检测机构数。

证明材料：证书和有关行政部门的认定文件复印件。

13.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：指报告年度末企业用于研

发的固定资产中的仪器、设备原价。其中，设备包括用于研发活

动的各类机器和设备、试验测量仪器、运输工具、工装工具等。

证明材料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企业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》表格。

14.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专利数：指报告年度末企业作为第

一专利权人拥有的、经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

内的专利件数。证明材料：授权专利证书号清单、专利证书复印

件。

14.1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：指报告年度末企业作

为第一专利权人拥有的、经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

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。证明材料：授权发明专利证书号清单。

15.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：指报告年度末企业作为第一

申请人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后，按

规定缴足申请费，符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的件数。证明材料：受

理专利证书号清单、受理通知书复印件。

15.1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：指报告年度末企业作为

第一申请人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

受理后，按规定缴足申请费，符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的件数。证

明材料：受理发明专利证书号清单。

16.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、国家、行业和团体标

准数：指企业在报告年度、报告年度前一年、报告年度前二年主

持或参加制定，目前仍有效执行的国际、国家、行业和团体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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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数量。证明材料：正式发布的相关标准文本主要页面复印件。

17. 最近三年被列入省新技术新产品目录、通过省级鉴定的

项目数：指在报告年度、报告年度前一年、报告年度前二年内，

企业新产品、新技术列入《江苏省重点推广应用的新技术新产品

目录》的数量与通过江苏省新技术新产品鉴定的数量之和。同一

件新技术或新产品同时列入省目录和鉴定的，不再重复统计。证

明材料：列入目录文件复印件或鉴定证书复印件。

18. 新产品销售收入：指报告年度内企业销售采用新技术原

理、新设计构思研制、生产的全新产品，或在结构、材质、工艺

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，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

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。新产品既包括经政府有

关部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，也包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，

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，从投产之日起一年之内的新产品。证明

材料：新产品销售清单，加盖企业公章。

19. 新产品销售利润：指报告年度内企业通过销售新产品实

现的销售（营业）利润。证明材料：新产品销售利润清单，加盖

企业公章。

20. 获国家科技奖励项目数：指企业获得的国家科技奖励项

目数量。国家科技奖励项目指企业获得的由国务院设立并颁发的

“国家自然科学奖”、“国家技术发明奖”和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”

的项目。证明材料：获奖证书复印件。

21. 获江苏省科技奖励项目数：指企业获得的省级科技奖励

项目数量。省级科技奖励项目是指企业获得的由江苏省政府设立

并颁发的“江苏省科学技术奖”的项目。证明材料：获奖证书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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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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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淮安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作总结》
编写提纲

已认定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在评价年度提交工作总结，以全

面总结报告年度和报告年度前两年度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术中心

工作情况。主要包括如下内容：

1. 简要分析企业所在产业创新趋势和特点，以及企业在该

领域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。

2. 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情况，包括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基

本情况、技术中心组织建设、技术中心创新机制建设、产学研合

作创新机制建设、国际化创新合作网络建设、企业技术创新基础

设施建设等。

3.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情况，包括重点创新项目的组织

实施、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等。

4. 企业技术中心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、形成的核心技术及

自主知识产权情况，重点介绍相关技术成果对企业核心产品研

发、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支撑作用，以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。

5. 其他有特色的工作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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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

一、指标体系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权重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

基本

要求

满分

要求

创新

投入

创新

经费
21

1. 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 万元 8 ≥4 20

2. 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% 13 ≥3 5

创新

人才
15

3.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重 % 7 ≥2 10

4. 技术中心拥有的高级专家和博士人数 人 4 ≥2 5

5.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聘专家人数 人月 4 ≥10 20

创新

条件

技术

积累
14

6.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专利数 件 2 ≥5 20

7.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4 ≥1 4

8. 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 4 ≥5 10

9. 研发周期三年以上的项目数占全部研发项目数的

比重
% 4 ≥10 20

创新

平台
11

10.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5 ≥300 800

11.国家、省、市认证研发平台数 个 3 ≥1 分档

12.通过国家（国际组织）、省认证的实验室和检测机

构数
个 3 ≥1 2

创新

绩效

技术

产出
12

13.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件 4 ≥2 4

14.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 4 ≥1 2

15.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、国家、行业和

团体标准数
项 2 ≥1 2

16.最近三年被列入省新技术新产品目录、通过省级

鉴定的项目数
个 2 ≥1 2

创新

效益
27

17.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% 11 ≥20 40

18.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 % 11 ≥15 30

19.销售利润率 % 5 ≥2 10

加分项 2 20.获国家、省科技奖励项目数 项 ≤2 分档

指标说明：

11.国家、省、市认证研发平台数：企业获国家级研发平台数，每个加2分；获江

苏省级研发平台数，每个加1分，获淮安市级研发平台数，每个加0.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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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：当新产品销售利润≤0时，该项得分为 0
分；当新产品销售利润＞0且利润总额≤0时，该项得分为 6分；其他情况按照指标得

分计算规则评分。

19.销售利润率：当利润总额≤0时，该项得分为 0分；其他情况按照指标得分计

算规则评分。

20.获国家、省科技奖励项目数：企业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或企业员工作为主要完成

人获国家科技奖励，加 2分；获江苏省科技奖励，每项加 1分。

二、指标得分计算规则

分段线性插值算法示意图

具体计算规则如下：

1. 指标数值大于或等于满分要求时，指标得分为满分，即

指标得分等于表中的权重；

2. 指标数值等于基本要求时，指标得分为权重的 60%；

3. 指标数值为 0时，指标得分为 0；

4. 指标数值处于 0和基本要求之间时，指标得分按线性插

值的方法计算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

%60权重的
基本要求

指标数值
指标得分 

5. 指标数值处于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之间时，指标得分按

线性插值的方法计算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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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%%40
-
-

权重的权重的
基本要求满分要求

基本要求指标数值
指标得分 

三、《评价指标体系》行业系数

行业
研发经费支出占

营业收入的比重

新产品销售收入占

营业收入的比重

新产品销售利润占

利润总额的比重

电子 0.8 0.8 0.8

轻工Ⅰ 0.8 0.8 0.8

轻工Ⅱ 1.2 1 1.2

化工 1 1 1

机械 1 1 1

医药 0.8 0.8 0.8

冶金 1.2 1.2 1.2

纺织 1.2 1 1

建材 1 0.8 0.8

有色 1 1.4 1.4

石化 2 1.2 1.2

软件 1 1 1

说明：1.由于不同行业在研发投入与产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，技术中心评价时，对不同行业企业“研
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”、“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”、“新产品销售利润

占利润总额的比重”三个指标引入行业系数加以调节。

2.企业填报数据表时无需考虑行业系数，按实际数据填报。评价时，根据企业填报的实际

数据计算得出上述指标的比重，再乘以行业系数，得出指标的评价值。

3.轻工Ⅰ为家电行业，轻工Ⅱ为轻工的其他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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